附件4: 
红河镇食品安全信息报送制度
为切实掌握我镇食品安全工作动态，加强食品安全工作部门之间的情况交流，强化食品安全信息管理和综合利用，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能，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食品安全信息内容
食品安全信息是指在食物（食品）种植、养殖、生产、 加工、包装、贮藏、运输、经营、消费等活动中发生的相关信息，包括食品安全重大事项信息、食品安全重要工作信息 和食品安全日常工作信息。
（一）食品安全重大事项信息和重要工作信息
1、食品安全重大事项信息
（1）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和影响，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食品安全事件。
（2）镇党委、镇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涉及面较广或社会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项。
2、食品安全重要工作信息
（1）通过举报、投诉、媒体披露等渠道，获取的某种食品可能对人身健康构成重大危害，一旦扩散将严重影响食品消费安全的信息。
（2）通过日常监督检查、监测抽查或监督性抽检中获取的、已经确认的某种食品安全指标不合格的信息。
（二）食品安全日常工作信息
1．国家、省、市有关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2．各村（居）委会负责其职责范围内或本辖区内食品安全工作信息（年度监管和阶段性工作计划实施情况和日常监督管理情况），其它日常预测预警信息、监测评估信息（重要工作信息除外）。
3．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拟采取的措施，专题调研报告等。
4．各村（居）委会在日常工作中应当相互通报获知的其它食品安全信息。
二、信息报送程序及要求
（一）食品安全重大事项信息和重要工作信息报送程序
1.各村（居）委会在获悉食品安全重大事项信息后，1小时内向镇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作出初次报告，同时应向镇政府报告；根据事项处理的进程或者上级要求随时做出阶段报告；在事项处理结束后6日内做出总结报告。
2.各村（居）委会应在获悉食品安全重要工作信息后，当日内向镇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报告。
[bookmark: _GoBack]3.镇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在接到相关报告后，立即进行调查确认，并在2小时内向乡政府报告。属于一般（Ⅳ级）以上食品安全事故，应当在3小时内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二）食品安全日常工作信息报送程序
1．食品安全日常监管、检测以及相关工作信息由各村、各中小学在7个工作日内报乡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并按有关规定报上级主管部门或镇政府。
2．日常食品安全信息报送实行每月零报告制。
3．镇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在接到食品安全日常信息后可通过食品安全动态、专报和报告等形式及时上报。
（三）信息报送要求
1．各村（居）委会要切实加强对食品安全信息工作的领导，把食品安全信息报送工作列入日常工作。建立和完善信息报送制度，明确职责，并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收集和报送。
2．各村（居）委会报送的信息，镇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要及时汇总、分析和处置。
3．信息一般应采用书面或协同形式报送镇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遇食品安全重大事项信息和重要工作信息，则先采用电话、传真或其它快捷有效的方式报告，然后再以书面形式报送。
4．报送的信息应全面，准确和完善。食品安全重大事
项信息和重要工作信息报告内容还应包括发生时间、地点、具体内容、可能涉及影响、原因和采取的措施等。
5．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瞒报、漏报、谎报、 缓报、不报或阻碍他人报告食品安全信息。对食品安全信息 瞒报、迟报、漏报、不报，造成重大后果的，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信息的公布和通报
（一）发生在我镇的一般食品安全事故（Ⅳ级）和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相关信息须报请分管乡领导同意，由镇食品安全委员会统一公布。
（二）镇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公布本镇食品安全综合信息和由镇食品安全委员会指定需要统一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
（三）各村（居）委会按照《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依据各自职责公布食品安全日常监督管理信息和食品安全质量信息，在公布的同时抄送镇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四）信息公布的形式可采用会议发布、文件公布、媒体公布、网上公布等形式。
（五）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相互通报获知的食品安全信息。镇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可根据工作需要，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社会通报重要食品安全信息、重大事故查处情况和相关日常监管信息。
附件：食品安全事故分级




附件:
食品安全事故分级

一、 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故（Ⅰ级）
事故危害特别严重，对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造成严重威胁并有进一步扩散趋势的；超出省政府处置能力水平的；发生跨地区（香港、澳门、台湾）、跨国的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的；国务院认为需要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负责处置的食品安全事故。
二、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Ⅱ级）
事故危害严重，影响范围涉及省内2个以上市（州）级 行政区域的；造成伤害人数超过100人并出现死亡病例的；造成10例以上死亡病例的；省政府认定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三、较大食品安全事故（Ⅲ级）
事故影响范围涉及市行政区域内2个以上区（市）县，给公众饮食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造成伤害人数超过100人 或者出现死亡病例的；市政府认定的较大食品安全事故。
四、一般食品安全事故（Ⅳ级）
事故影响范围涉及区（市）县行政区内2个以上乡， 给公众饮食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造成伤害人数在30—99 人，未发现死亡病例的；区（市）县政府认定的一般食品安全事故。

